
为进一步规范校园电动自行车管理，努力营造平安和谐 

的校园氛围，确保全校师生员工校内交通及人身安全，根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山东省电动自行车管 

理办法》、《聊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以及《聊城大学校园 

交通安全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校园安全管理实际，经学校研究 

决定，集中开展校内非机动车综合治理工作，具体安排如下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坚持以师生安全为本，全面落实学校“控制增量，逐年 

减少”的工作要求，实现校园“电动自行车管理趋于规范、 

停放秩序明显好转、交通事故明显下降、校园道路通行明显 

顺畅、师生员工满意度明显提升”目标，构建安全、文明、 

和谐的校园环境。 

二、工作任务及分工 

（一）校内交通安全专项教育（3 月 11 日-3 月 17 日） 

1.全校动员。3 月 11 日下午，学校召开校内交通安全专 

项治理教育动员会，就我校校内交通管理现状及问题进行通 

报，并下发专项治理通知。 

牵头部门：党委（学校）办公室 

协助部门：安全保卫处、学生工作处、人力资源处、后 

勤管理服务中心、各单位 

参加人：相关单位负责人，各学院党委副书记、团委书 

记、全体辅导员 

2.安全报告。3 月 11 日下午，邀请聊城市公



安局交警做安全教育专题报告。 

牵头部门：安全保卫处 

协助部门：学生工作处、各相关单位 

3.各单位动员（3 月 13 日-17 日）。各单位根据学校动 

员会要求，结合安全报告，动员全院师生落细落实。学生工 

作处牵头制作主题教育班会 PPT（另发），就相关法规要求、 

骑行戴头盔、文明骑行、单人单车等提出明确要求；各单位 

通过召开学生安全教育主题班会、教职工大会等，迅速传达 

学校要求并及时开展主题教育和引导，确保每名师生了解专 

项治理的目标要求。3 月 13 日起，各单位要通过网站、微信、 

宣传屏（栏）、条幅、展板等迅速开展专项教育和宣传。 

负责部门：各单位 

（二）信息摸排与建档（3 月 11 日-17 日） 

1.信息摸排，建立台账。各单位对现有的电动自行车进 

行逐一摸排并建档，详细掌握有电动自行车人员信息、有无 

二维码等情况。教职工信息汇总表（见附件 1）于 3 月 13 日 

下午 5:00 报至安全保卫处，电子版发 hzp@lcu.edu.cn。学 

生信息汇总表（见附件 2）纸质版于 3 月 13 日下午 5:00 报 

至辰晖楼 105，电子版发 xueshengchu@lcu.edu.cn； 

牵头单位：学生工作处、安全保卫处 

参与单位：各单位 

2.审核信息，统一换码。各单位根据建档情况，对大二、 

大三在校生经学校安全保卫处审核通过有二维码的电动自 

行车，于 3 月 16 日前统一报学校安全保卫处换发新的二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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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，没有二维码或假码的大一学生不发放新码，教职员工和 

大四学生的电动自行车二维码暂时保持不变。 

牵头单位：安全保卫处 

参与单位：各单位 

（三）各单位清理（3 月 11 日-17 日，5 月底） 

1.无码（假码）的电动自行车自行清理。3 月 17 日前， 

各单位告知无码（假码）的师生把电动自行车自行处置骑离 

学校。 

2.毕业生电动自行车二维码统一回收。毕业生离校前， 

各学院对毕业生二维码进行统一回收，同时让毕业生将电动 

自行车自行清理离校。 

（四）学校检查及集中处理（3 月 18 日-12 月份） 

1.学校集中检查治理（3 月 18 日-6 月底)。安全保卫部 

在校内就骑行戴头盔、单人单车、无（假）二维码车辆、文 

明骑行、停放等进行集中检查治理，根据高等学校学生行为 

准则，对初次违反规定的学生，由学生工作部通报相关学院， 

由学院对学生批评教育，两次及以上违反规定的学生由学生 

工作部会同学院给予全校通报、警告处理；对初次违反规定 

的教职员工由教师工作部通报给相关单位，单位主要负责人 

给予批评教育，两次及以上违反规定的教职员工由教师工作 

部会同相关单位给予全校通报。 

牵头单位：安全保卫处 

参与单位：教师工作部、学生工作处、后勤服务中心 

2.学校集中处理（4 月 10 日-5 月 31 日 ）。4 月 10 日起，



对校园内无（假）二维码电动自行车，安全保卫处统一集中 

存放，并通过各单位告知师生在一个月内凭单位证明可去领 

取并及时自行处理（骑离学校）。对于限期内不领取和处理 

的，学校将于 5 月 31 日后集中处理。 

牵头单位：安全保卫处 

参与单位：各单位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统一行动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电动自 

行车专项治理工作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学校工作部署 

上来，早行动、快行动、真行动，确保治理工作落实、落细、 

落到位。 

（二）明确责任，各负其责。各单位要对标对表，明确 

各自职责任务和工作重点，以高度的责任心，扎实推进相关 

工作落实，确保治理工作有序高效。 

（三）目标考核，奖优树先。学校将此次电动自行车专 

项治理工作纳入年度工作任务考核中，对专项治理工作中表 

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，对于工作不力的单位视情予 

以通报并作出相应处理。 

附件：1.教职员工电动自行车情况统计表 

2.学生电动自行车情况统计表 

聊城大学 

2023 年 3 月 9 日



附件 1 

单位盖章： 分管领导签字： 

序号 姓名 单位 二维码编号 备注



附件 2  

学生电动自行车情况统计表 
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签字 

序号 姓名 年级班级 学历 二维码编号 班主任及电话 备注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
